
宁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未来三年，宁波教育要做这些事
近日，宁波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下简称《实施意见》）。
根据目标，宁波要用三年左右时间，全力推动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工作，破解在重要领域关键环节制约教育改革发

展的重大掣肘问题，补齐教育发展短板，建立科学高效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建立健全高质量的现代教育体系，教育现
代化水平走在全省前列，儿童预期受教育年限达到15年，写好宁波教育“奋进之笔”，努力做到“两个走在前列”，为宁波
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提供有力保障。

乍听起来有些“高大上”，但实际上每一条都事关孩子的未来，记者从中选取部分内容，来看看有没有你关心的。
□记者 樊莹 通讯员 许琳 余晶晶

中小学生平均每天劳动
不少于1小时

针对社会广泛讨论的“那些年，体育老
师总是‘生病’”现象，宁波有了更加具体的
举措。《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健全学生
运动技能等级评价标准，把学生体质健康水
平和运动技能水平作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重要指标。

中小学生每天运动时间应不少于1小时，
力争初中毕业生每人掌握1-2项体育运动技
能，有效降低青少年肥胖和近视发生率。建设
一批足球特色学校，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
球，引领学校体育改革。加强音乐、美术教育，
建立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校园文化“三位一
体”的艺术教育发展推进机制，提高学生艺术
修养。

同时，配齐配强学校音体美教师队伍。深
入开展劳动教育，统筹校内外和家务劳动教
育资源，提升学生劳动能力。

鼓励多种形式办园
纠正“小学化”倾向

《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学前教育发展体
系，实施新一轮发展学前教育行动计划，鼓励
多种形式办园，提高公办幼儿园招生比例，支
持社会力量参与举办普惠性幼儿园，对提供
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的民办幼儿园，采取生
均公用经费补助等方式予以扶持。

同时，推进幼儿园保教科学化。加强幼儿
园质量监管，研究制定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估
标准，树立科学的评估导向，规范办园行为。
坚持保教并重，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促进
个性积极发展。纠正“小学化”倾向，幼儿园不
得开展小学内容教学，不得给幼儿布置家庭
书写作业。建立幼儿健康水平数据库，提升幼
儿健康水平。

不仅如此，未来宁波将引导民间资本参
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学前教育、国际合作
等各个重点领域办学。推进民办学校分类登
记与管理，按学校性质给予相应的政策扶
持。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重点对非
营利性民办学校给予政府补贴、购买服务等
支持。

把学校音体美劳教育工作等
列入政府政绩考核指标

建立科学招生与评价机制，深化招生考试
制度改革。坚持“相对就近、免试入学”，统筹设
计小学入学、小升初招生办法，全面实施网上
报名、部门联审。规范招生秩序，将民办义务教
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与公办学校
同步招生。

完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改变单纯以
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来录取学生的倾向，将综合
素质评价作为学生毕业和升学的基本依据之
一。实行普通高中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
域内初中的办法，优质示范普通高中学校定向
分配比例不低于60%，并向农村薄弱学校适当
倾斜。

推进高中自主招生，依据学校办学定位和
特色制定学校招生标准，形成名额分配招生、
自主招生和统一招生相结合的多元录取机制。

《实施意见》还明确，把学校音体美劳教育
工作等列入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政绩业绩考
核指标。把学生的品德、学业和身心发展水平
与兴趣特长养成、学业负担状况等作为中小学
校管理和教育质量综合评价的重要内容。不得
将升学率、重点率等列入考核范围。规范国家
机关企事业单位招人用人的标准和行为，对学
历、毕业学校等条件设置要符合实际需求，不
得随意提高准入门槛。

完善教育对接产业发展机制

新时代“产教融合”引领教育行业已成为
趋势。根据《实施意见》内容，未来三年，宁波将
从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推进国家产教融合
试点城市建设、探索长学制培养技术技能人
才、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等方面下功夫。

进一步拓展南、北高教园区，积极探索宁
波杭州湾新区、梅山物流产业集聚区、东钱湖
等特色型高等教育集聚区发展新模式。支持宁
波大学“双一流”高校、宁波诺丁汉大学高水平
中外合作大学建设，推进省重点(优质)高职院
校建设。积极实施名校名院名所名人引进工
程。支持在甬高校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开展合作
办学等。

对接“246”现代产业集群，推进高校、职业

学校学科专业调整，加快“新工科”专业建设。
实施职业教育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组
建一批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校企合作共同
体。推动高校、职业学校融入区域技术创新体
系，鼓励高校科研人员兼职创新创业。建设一
批产教融合型行业和企业，建立规模以上企业
把开展职业教育情况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制度，鼓励企业多形式参与职业学校办学。

此外，鼓励高职院校在中职学校(技工学
校)建设一批二级学院，支持国家改革发展示
范中职学校试办初中起点的五年制专业。建立
中、高职院校及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的协作会
议制度，推进在专业培养目标、课程教材、专业
实训、考核评价等方面一体化无缝衔接。

将中小学高级及以下职称
评聘权限下放至学校

《实施意见》提出，落实中小学校办学自主
权。推进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健全中小学
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校务委员会、家长委员会
等制度。深入推进中小学教师职称自主评聘改
革，探索将高级及以下职称评聘权限下放至学
校。进一步明晰涉教部门权限，清理与中小学
教育教学无关的各种活动，建立各类活动进校
园的核准制度，各部门、各社会团体不得组织
中小学校参与未经教育部门同意的各类活动、
评比、竞赛。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办学
开展诚信办学星级评估

《实施意见》针对校外培训机构办学也做
出规定，要求调整教育培训机构审批与管理体
制，坚持属地化原则，面向中小学生的文化教
育培训机构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和管理。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管理，促进行业自律。推进
校外培训机构信用管理，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完善校外培训机构信息公开和信用档案制度，
开展诚信办学星级评估工作。

健全校外培训机构风险防控机制，实施校
外培训机构风险防控综合保险，研究出台校外
培训机构资金监管办法，探索建立学杂费专用
账户、第三方支付以及学员学费预付信用保险
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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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樊莹 通讯员 郑金武 余晶
晶）近日，宁波市教育局下发《关于明确全日制
民办学校审批管理事权的意见》，进一步规范
目前全日制民办学校设立审批种种问题。

根据规定，全日制民办学校设立应与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教育事业发展、生源需求和各级
各类学校布局规划相适应。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按
照各自的权限做好全日制民办学校设立审批。

其中，举办民办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
九年一贯制学校，由所在地区县（市）、功能区
教育行政部门按照本地区学校布局规划要求
审批。

举办民办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由具
有高中办学权限的所在地区县（市）、功能区教
育行政部门按本地区规划和发展需要审批。其
中，审批中等职业学校须事先报市教育行政部

门审核。
举办民办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办学

地址在中心城区范围（含海曙、江北、鄞州、高
新区、东钱湖）的，由市教育行政部门按本地区
规划和发展需要审批。市教育局原则上不再审
批高中以下办学层次和办学地址在中心城区
范围外的学校。

今后，全日制民办学校的名称应当符合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办非
企业单位名称管理暂行规定》《关于营利性民
办学校名称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等国
家、省、市相关规定。

这份文件特别说明三种情况，涉及到原由
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办学地址在中心城
区范围外的学校，学校日常管理工作由所在地
区县（市）、功能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而原由

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办学地点在中心城
区范围，办学内容含义务教育段的学校，对学
校人员、资产等进行界定、拆分后，义务教育段
的日常管理工作由所在地区教育行政部门负
责；原由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办学地址
在中心城区范围、办学内容为义务教育段的学
校以及幼儿园，由市教育行政部门与相关区教
育行政部门协商，转由相关区教育行政部门管
理。涉及资金的，按事权与支出责任一致原则
处理。相关调整工作最迟于2022年民办学校
分类登记完成前完成。

据悉，这份文件的出台，目的是为贯彻落
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规范宁
波市民办中小学（幼儿园）、民办中等职业学校
设立审批与管理行为，促进民办教育事业健
康、规范、有序发展。

宁波全日制民办学校审批管理事权有调整


